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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2014

年8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了解。

会议经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本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赵兴学先生已达到退休年龄，并已办理退休手续，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一条“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0.24%）提名徐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上述股东关于监事候选人的提案，经董事会审核，其提名方式及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被提名人徐宁先生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质和能力，其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根据《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对现行《公司章

程》进行了补充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 文 修订后

第三十八条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

将其持

有的股份进行质押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当日内

，

向公司

作出书面报告

。

第三十八条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

将其持有

的股份进行质押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当日

，

向公司做出书

面报告

。

任何股东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

公司的股份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时

，

应当在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

，

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

报告

，

书面通知公司

，

并予公告

。

在上述期限内

，

不得再行买

卖本公司股票

。

任何股东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

公司的股份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后

，

其所持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

，

应当依照前款规

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

在报告期限内和做出报告

、

公告后两个

工作日内

，

不得再行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

任何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

股份达到百分之十或达到百分之十后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

，

应在达到或增持后三日内向公司披露其持有公司百分之十

股份及后续的增持股份计划

，

申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其增持

股份计划

。

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增持后

，

依照前款规定进行

报告和公告

。

在报告期限内和做出报告

、

公告后两个工作日

内

，

不得再行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

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持股变动信息或披露

不完整或未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

，

不具有

提名公司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权利

。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

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六人时

；

（

二

）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时

；

（

三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

（

不含投票代

理权

）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

（

四

）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

（

五

）

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情形

。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六人时

；

（

二

）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时

；

（

三

）

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

分之十

（

不含投票代理权

）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

（

四

）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

（

五

）

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

情形

。

第四十八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董事会提出

。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

……

第四十八条

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并应

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

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

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 ……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公司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

（

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

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

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公司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

（

七

）

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任免

（

八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

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第八十一条

：

董事

、

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

（

一

）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

，

按照拟选任的人数

，

首

先由董事长提出选任董事的建议名单

，

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后

，

由董事会将董事会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由监事会主席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建议

名单

，

经监事会决议通过后

，

由监事会将由股东代表出任

的监事会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

二

）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董事候

选人或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

，

但提名的人数必须

符合章程的规定

，

并且不得多于拟选人数

。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和

程序应该按照法律

、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必须将上述股东提出的董事

、

监

事候选人以单独的提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

董事会应在股

东大会召开前公告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保

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

第八十一条

董事

、

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

（

一

）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

，

按照拟选任的人数

，

首先由董事长提出选任董事的建议名单

，

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后

，

由董事会将董事会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由监事会主席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建议名

单

，

经监事会决议通过后

，

由监事会将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

事会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

二

）

连续一年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

提出董事候选人或由股东代表出任的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

但提名的人数必须符合章程的规定

，

并且不得多于拟选人

数

。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和程

序应该按照法律

、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必须将上述股东提出的董事

、

监事

候选人以单独的提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

董事会应在股东

大会召开前公告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保证股

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

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

,

实行累积投票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

,

每一

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

。

累积投票制下每位股东拥有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

的股票数乘以其有权选出的董事人数的乘积数

，

每位股东

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选票集中投向某一名董事候选人

，

也

可以任意分配给其有权选举的所有董事候选人

，

或用全部

选票投向两位或多位董事候选人

，

得票多者当选

。

但当选

董事所得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代表的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

。

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

,

实行累积投票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

,

每一股

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以集中使用

。

累积投票制下每位股东拥有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

股票数乘以其有权选出的董事人数的乘积数

，

每位股东可以

将其拥有的全部选票集中投向某一名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任

意分配给其有权选举的所有董事候选人

，

或用全部选票投向

两位或多位董事候选人

，

得票多者当选

。

但当选董事所得票

数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代表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

任期三年

。

董事任期届

满

,

可连选连任

。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

,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为止

。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

,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履行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

但兼

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

总计不得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公司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

任期三年

。

董事任期届满

,

可连选连任

。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

,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

其职务

。

（

增加

）

为保持公司重大经营政策的连续性

，

董事会每年

更换和改选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

董事会换届时所更换

、

增加的董事数额总计不得超过上届董

事会董事名额的三分之一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

。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

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履行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

但兼任

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

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公司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增加一条

，

作为一百一十一条

，

设置在

“

董事会

”

章节

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发生本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所述被收购事项时

，

为

维护公司的稳定发展

，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

公司董事会应当

为公司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等专业机构

，

分析公司的财务情

况

，

就收购要约条件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收购可能对公司产生

的影响等事宜提出专业意见

，

并予以公告

。

在董事会认定属

于恶意收购的情况下

，

可以根据专业机构的专业意见

，

选择

向可能的收购方发出收购邀请

，

和

/

或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采取合理的反收购措施

。

董事会在收购方存在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

定的相关披露义务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时

，

可以向相关主

管机关提出报告或者向法院起诉

。

在公司被收购兼并或收购方对管理层进行重大调整的

情况下

，

公司董事会应征求并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的意见

。 ”

增加一条

，

作为一百五十三条

，

设置在

“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

”

章节

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在与公司总经理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员工

订立的有关报酬事项的合同中应当规定

，

当公司将被收购

时

，

以上人员在股东大会事先批准的条件下

，

有权取得因失

去职位或退休而获得的补偿或其他款项

。

前款所称公司被

收购是指下列情况之一

：

（

一

）

任何人向全体股东提出收购要约

；

（

二

）

任何人提出收购要约

，

旨在使要约人成为控股股

东

。

控股股东的定义与本章程第二百一十七条中的定义相

同

。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增加新条款后的条款序号相应顺延。 修订后的

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4.8））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附：监事候选人徐宁先生简历

徐 宁，男，1965年出生，江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法学学士。 现任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 历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维稳专员（正处）、深圳市福田区莲

花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书记（正处级）、纪工委委员、书记。

徐宁先生未持有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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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4-047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定于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分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

司大会议室召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6日15:00� 至

2014年8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提示性公告日期：公司将于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关于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提示性公告。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8月20日），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均合法合规，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

（二）审议事项

1.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3.

关于修订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三）审议事项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详见于本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时间： 2014年8月25日、26日（星期一、二）9：00-17：00；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9：

00-14:30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附后）、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8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058；投票简称：赛格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所有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100

所有议案

100.00

元

1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1.00

元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00

元

3

关于修订

《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3.00

元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

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8月26日 15:00至2014年8月2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张馨

电话：0755-83747939

传真：0755-8397523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

邮政编码：518028

（二）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A/B股）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附：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A/B股）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于深圳市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大会议室

召开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委托人姓名：

2.�委托人股东账号：

3.�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4.�委托人持股数：

5.�股东代理人姓名：

6.�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7.�股东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是 /�否

8.�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1）对《会议通知》中所列第________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对《会议通知》中所列第________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对《会议通知》中所列第________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9.�股东代理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是 /�否

10.�如果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的具体指示：

（1）对关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提案投赞成票；

（2）对关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提案投反对票；

（3）对关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提案投弃权票。

11.�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否

委托人签名（盖章）(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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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8

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人，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4人。 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赵兴学先生已达到退休年

龄，已办理退休手续，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监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公司监事会对《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2011年修订）进行了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 文 修订后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主席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并监督

、

检查监事会决议

的执行情况

；

（

二

）

组织制定监事会工作计划

，

负责监事会日常工作

；

（

三

）

签署监事会报告和其他文件

，

并报送其他监事

；

（

四

）

代表监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递交提案

；

（

五

）

股东大会和监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主席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并监督

、

检查监事会决议

的执行情况

；

（

二

）

组织制定监事会工作计划

，

负责监事会日常工作

；

（

三

）

签署监事会报告和其他文件

，

并报送其他监事

；

（

四

）

代表监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递交提案

；

（

五

）

是监事会负责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监督事项的代表

和第一责任人

。

（

六

）

股东大会和监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

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

二

）

检查公司财务

；

（

三

）

对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

行监督

，

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

、《

公司章程

》

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

四

）

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

时

，

要求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

（

五

）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在董事会不履行

《

公

司法

》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

；

（

六

）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

七

）

依照

《

公司法

》

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

对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

八

）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

可以进行调查

；

必要

时

，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

其工作

，

费用由公司承担

。

（

九

）

可要求公司董事

、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内部及外部审计人员出席监事会会议

，

回答所关注的问

题

；

（

十

） 《

公司章程

》

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

二

）

检查公司财务

；

（

三

）

对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

行监督

，

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

、《

公司章程

》

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

四

）

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

时

，

要求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

（

五

）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在董事会不履行

《

公司

法

》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

会

；

（

六

）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

（

七

）

依照

《

公司法

》

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

对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

八

）

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

，

可以进行调查

；

必要

时

，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

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

工作

，

费用由公司承担

。

（

九

）

可要求公司董事

、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内

部及外部审计人员出席监事会会议

，

回答所关注的问题

；

（

十

）

对董事会

、

经营层建立健全公司风险防范

、

监控

体系的工作进度与效果进行监督

，

对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违

反风险管理制度

、

风险管理职责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

行为提出纠正

，

可视情况向股东大会提出处理建议

。

（

十一

） 《

公司章程

》

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修订后的议事规则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14.8））

上述修订案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之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将本公司控股股东“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

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提名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被提名人徐宁先生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质和能力，其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发现其有《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其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将上述股东关于监事候选人的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周含军、李罗力、宋萍萍

201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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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1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4年8月10日下午15:00至2014年8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2014年7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会议通知）。

5.主 持 人：冯戎董事长。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422位，代表股份数3,009,360,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3,972,408,332股的75.7566%，其中除控股股东外，均为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计

13,421位，代表股份数625,153,0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972,408,332股的15.7374%。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位，代表股份数2,471,446,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

972,408,332股的62.2153%。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416位，代表股份537,913,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972,408,332

股的13.5412%。

（四）征集投票情况

参加征集投票股东0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972,408,332股的0%。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因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通过。

（一）《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符合相关法定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2,088,5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9102%；反对6,128,25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803%； 弃权6,936,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1095%。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4,849,

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9553%；反对6,128,2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9803%；弃权6,936,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095%。

表决结果：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

案》

1.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611,357,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932%；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7,538,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05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4,118,

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838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7,538,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059%。

表决结果：通过。

2.合并生效日和合并完成日

表决情况：同意610,932,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252%；反对6,257,8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10%；弃权7,962,7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37%。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92,

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704%；反对6,257,8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10%；弃权7,962,7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37%。

表决结果：通过。

3.换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610,975,1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321%；反对6,260,2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14%； 弃权7,917,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665%。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735,

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772％；反对6,260,2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14%；弃权7,917,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665%。

表决结果：通过。

4.换股发行的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610,975,2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321%；反对6,256,9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9%；弃权7,920,7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670%。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735,

8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772%；反对6,256,9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9%；弃权7,920,7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670%。

表决结果：通过。

5.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608,011,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580%；反对10,448,04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6713%； 弃权6,693,94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708%。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0,771,

6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3031%；反对10,448,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6713%；弃权6,693,9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708%。

表决结果：通过。

6.申银万国换股发行的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609,490,7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4947%；反对8,608,42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770%；弃权7,053,8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283%。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2,251,

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5398%；反对8,608,4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3770%；弃权7,053,8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283%。

表决结果：通过。

7.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比例

表决情况：同意606,683,9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0457%；反对13,048,06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872%； 弃权5,421,04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8672%。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19,444,

5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0908%；反对13,048,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2.0872%；弃权5,421,0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8672%。

表决结果：通过。

8.现金选择权实施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609,775,7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5402%；反对7,989,297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80%；弃权7,387,9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818%。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2,536,

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5853%；反对7,989,2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780%；弃权 7,387,9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818%。

表决结果：通过。

9.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实施日

表决情况：同意610,876,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64%；反对6,270,89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31%； 弃权 8,005,2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05%。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37,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15%；反对6,270,8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31%；弃权8,005,2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05%。

表决结果：通过。

10.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方法

表决情况：同意610,877,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65%；反对6,262,0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17%％； 弃权8,013,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37,

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16%；反对6,262,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17%；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1.本次吸收合并换股发行的股份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610,828,0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086%；反对6,313,2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99%； 弃权 8,011,77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6%。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588,

5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537%；反对6,313,2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99%；弃权 8,011,7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6%。

表决结果：通过。

12.股票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611,247,0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756%；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8%； 弃权7,649,3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236%。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8207%；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4,007,

6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8207;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8%；弃权7,649,3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236%。

表决结果：通过。

13.申银万国异议股东退出请求权

表决情况：同意610,823,3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078%；反对6,316,0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103%； 弃权8,013,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583,

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529%；反对6,316,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103%；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4.零碎股处理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5.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处理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6.申银万国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8%； 弃权8,013,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7.本次吸收合并的债权人保护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8%； 弃权8,013,5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8.本次吸收合并的有关资产、负债、业务等的承继与承接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0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弃权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 网络投票同意

523,643,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19.业务整合

表决情况：同意611,242,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749%；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7,653,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243%。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0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弃权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 网络投票同意

524,003,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8200%；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7,65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243%。

表决结果：通过。

20.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过渡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21.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同意610,875,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61%；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8%； 弃权8,020,9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30%。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36,

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13%；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20,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30%。

表决结果：通过。

22.申银万国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23.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610,88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173%；反对6,256,5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819%。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643,

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624%；反对6,256,5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1.0008%；弃权8,013,5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81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签署<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611,047,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437%；反对6,117,49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9786%； 弃权7,988,0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778%。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808,

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888%；反对6,117,4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9786%；弃权7,988,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7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1,038,0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421%；反对6,121,9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9793%； 弃权7,993,0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786%。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798,

5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873%；反对6,121,9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9793%；弃权7,993,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86%。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本次吸收合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1,043,5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430%；反对6,116,4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784%；弃权7,993,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86%。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804,

0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3.7881%；反对6,116,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9784%；弃权7,993,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86%。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11,056,9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452%；反对6,103,0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9763%；弃权7,993,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86%。

其中，现场投票同意87,239,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3.9549%；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网络投票同意523,817,

4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3.7903%；反对6,103,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9763%；弃权7,993,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278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亚玲、夏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71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

合并事宜通知债权人、债务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响应和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有关要求，实现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共同做大做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证券业

务平台，提升综合竞争实力，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 ）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或“本公司” ）拟通过换股方式进行吸收合并，并按照平等、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市场化原则确定了合并方案。

根据合并方案，申银万国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宏源证券。 申银万国向宏源证券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

票，以取得该等股东持有的宏源证券全部股票；本次合并完成后，申银万国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宏

源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宏源证券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申银万国的股票（包括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A股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上市流通。 （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各议案已分别获得本公司及申银万国于2014年8月11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或批准后生效。本次发

行完成后，申银万国A股股票于深交所挂牌交易尚需获得深交所的审核同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1. 本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本公司发出的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债权人通知函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函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

法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对于根据本公告或债权人通知函进行有效申报的债权人， 本公司将在换股吸收合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或批准后， 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对相关债务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担

保。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有效债权文件、相关凭证和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等债权资料（以下

合称“债权资料” ）到本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联系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 薛兰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并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的字样：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联 系 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 薛兰

邮政编码：100033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的字样：

传真号码：010-88085681

联系电话：010-88085663

联 系 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 薛兰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具体送达日期为准。

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按照本公告要求申报债权，

逾期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 其享有的对本公司的债权

将由换股吸收合并后的申银万国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2.公司以向债务人发出本次吸收合并的通知书及刊登本公告的方式，向本公司各债务人告知申银

万国吸收合并宏源证券事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各债务人需按原约定向存续公司申银万国履行

债务。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关于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2014年8月14日起，本公司

旗下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8）参加工商银行“金融@家” 电子银行基金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金融@家”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WAP）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

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内容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WAP）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本基金，其申

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0.6%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0.6%；原申购费率（含

分级费率）低于0.6%（含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费率请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

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优惠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2014年8月14日至2015年3月31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四、重要提示

1、本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五、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ic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2、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21)50619688，400-700-8001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业务安排，自2014年8月14日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代理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28）的销售业务。 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该基金的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该基金披露的公告。

投资者可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各指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001，021－50619688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ic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建信潜力

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指定证券公司、深圳众禄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指定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代理销售协议，从2014年8月13日起，上述销售

机构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

000756）。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各城市的营业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其它相

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程序以上述代销机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www.ccbfund.cn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65、4008888111

网址：www.newone.com.cn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www.citics.com

（6）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571-96598

网址：www.bigsun.com.cn

（7）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532-96577

网址：www.zxwt.com.cn

（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431-96688、0431-85096733

网址：www.nesc.cn

（9）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515988

网址：www.bhzq.com

（1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1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00-8899

网址：www.cindasc.com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公司网址：www.csc108.com

（1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1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10108998

网址：www.ebscn.com

（1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9

公司网址：www.95579.com

（1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23

网址：www.xyzq.com.cn

（1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9）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1-962518

网址：www.962518.com

（2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001，（021）962503

网址：www.htsec.com

（2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ywg.com

（22）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755-82288968

网址：www.cc168.com.cn

（23）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4006008008

网址：www.china-invs.cn

（2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55－82825555

网址：www.axzq.com.cn

（25）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4008866338

网址：stock.pingan.com

（26）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0-88836999

网址：www.gzs.com.cn

（27） 天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55-33331188

网址：www.tyzq.com.cn

（28） 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31-4403340

网址：www.cfzq.com

（29）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www.jjmmw.com

（30）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3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3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33）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022

网址：fund.licaike.com

（3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8月12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

股票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和

中国证券业协会提供的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本公司经与托管行协商

一致，对长期停牌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本公司旗下管理的产品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截至2014年8月11日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福瑞股份 （300049）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总计为0.01%；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2014年8月11日持有长期

停牌股票福瑞股份 （300049）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总计为0.07%；中邮核心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2014年8月11日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福瑞股份 （300049）、 久联发展

（002037）、雅化集团（002497）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总计为0.31%。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2日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股票代码：

600246

编号：临

2014-027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有些媒体出现了万通地产“去冯仑化” 的相关报道，为了避免本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保护

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我公司正在对这些报道进行核查，本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8月12日停牌。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1日


